附件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企业投资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承诺书（试行）
编号：〔2018〕   号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本单位现申请办理                           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目前项目未开工，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要求，现就有关事项承诺如下：
（1） 项目没有开工建设，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
（2） 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50%，建设工期超过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30%。
（3） 办结人防承诺相关手续。
（4） 按相关法律法规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筑业工伤意外伤害保险、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本单位承诺在取得开工通知书后一个月内履行上述承诺并提交相关印证材料，办结《施工许可证》。如违反上述承诺及在履行承诺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本单位自愿承担停工、限期改正、行政处罚等违约责任，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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